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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名称：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上市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松发股份
股票代码：603268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住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号
通讯地址：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号
股份变动性质：增加
签署日期：二零二三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在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以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的股权事项为生效前提条件， 且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
险。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第一节 释 义

松发股份、上市公司 指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利维能 指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安徽利维能 指 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

恒力集团 指 恒力集团有限公司

本次权益变动 指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林道藩将所持有的松发股份 26,199,617
股股份转让予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本次收购 指 上市公司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宁波利维能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的股权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本报告书 指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中除特殊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二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号

法定代表人 庄巍

注册资本 76,944.5599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30212340612599C

企业类型 其他有限责任公司

经营范围
汽车动力及储能系统的设计、咨询、研发、制造、销售、租赁;新能源汽车充电系统的设计、制造;自营
或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制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以及其他按法律、法
规、国务院决定等规定未禁止或无需经营许可的项目和未列入地方产业发展负面清单的项目。（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经营期限 2015年 5月 4日至 2045年 5月 3日

通讯地址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股权及控制关系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股权控制关系结构图如下所示：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宁波利维能股权比例较为分散，且根据宁波利维能公司章程，任何单一

股东提名的董事人数均未超过董事会全体成员的半数以上， 无法对公司董事会决议的作出产生决定
性影响。 因此，宁波利维能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控制的核心企业和核心业务、关联企业及主营业务
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业务及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主要业务
宁波利维能目前主要从事实业投资控股，主要职能是管理其投资控股的企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财务状况的简要说明
宁波利维能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表所示：
单位：万元

项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总资产 82,653.33 82,158,45 53,728.35

净资产 74,253.87 66,538.27 34,696.37

资产负债率 10.16% 19.01% 35.42%

营业收入 151.57 987.29 11,021.87

净利润 -1,088.87 -1,864.11 -4,651.10

注：以上为宁波利维能单体报表数据。 宁波利维能 2020年和 2021年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宁波市鄞
州汇科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财务报表数据已经福州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内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涉及与经济
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五年未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情况

姓名 职务 国籍 长期居住地 境外居留权 身份证号码

庄巍 董事长 中国 中国 无 1101081966********

蒲月菡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2101031991********

富欣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2301071970********

赵兵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3401021971********

李智华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4302041968********

钱骥 董事 中国 中国 无 3101071979********

刘莲 监事 中国 中国 无 3623011985********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上述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均未受到过行政处罚（与证券
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且未有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或者仲裁的情况。

六、 信息披露义务人在境内、 境外其他上市公司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
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形。

第三节 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及决策程序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上市公司拟通过支付现金的方式受让宁波利维能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的股权，通过本次交易，安徽利维能将成为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前述交易事项后，上市公司的股东林道藩将其持有的上市公司 26,199,617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
的 21.10%）转让给宁波利维能，前述股份转让完成后，宁波利维能将成为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的股
东。

上市公司通过购买宁波利维能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的股权，可实现业
务多元化布局，主营业务将从陶瓷领域扩展至储能锂电池领域，进一步扩展上市公司的业务范围，增
强上市公司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进而提升上市公司价值。 信息披露义务人因看好储能行
业及上市公司的未来发展前景，通过本次权益变动成为持有上市公司 5%以上股份的股东。

二、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或者处置其已拥有权益的股份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已披露的拟进行的权益变动内容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不存

在未来 12个月内增持或减持上市公司股份的明确计划。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三、本次权益变动所履行的相关程序及时间
（一）已履行的相关程序
2023年 6月 11日，宁波利维能召开股东会，审议通过了本次收购事项。
（二）尚需履行的程序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以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

宁波利维能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的股权事项为生效前提条件，且尚需上海
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
续。

第四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未直接或间接持有上市公司股份或表决权。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信息披露义务人持有上市公司 26,199,617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10%。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2023 年 6 月 11 日，林道藩与宁波利维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宁波利维能拟以交易价格 23.86

元/股，总价为 6.25亿元收购林道藩持有的松发股份 26,199,617股股份。
三、股份收购协议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林道藩
乙方（受让方）：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第二条 股份转让
2.1 标的股份数量
2.1.1双方一致同意，林道藩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26,199,61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前一

交易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1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乙方。
2.1.2 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正式过户至宁波利维能名下前,如上市公司

以累计未分配利润派发股票红利或者以资本公积金或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 则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
的股份数量相应进行增加，经过增加后的标的股份为：标的股份与其就该等股份所分得或增加持有的
增加股份之和。同时，股份转让款不变，每股价格相应进行调减。如上市公司因增发股份或回购股份等
事宜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数量、每股转让价格、股份转让价款总额均不发
生变化，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相应调整。

2.2 标的股份作价
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为 6.25亿元（含税价格）（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对应每股转让价格为 23.86元（按照保留两位小数计算）（以下简称“每股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
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九十（90%）。

第三条 交易价款的支付及交割安排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价款支付及交割：
3.1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根据乙方书面通知准备本次股份转让所涉证券交易所申报文件，并与

乙方一同向证券交易所报送资料，以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合规性确认。
3.2 自本协议生效、并获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函之日起 6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

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40%），即 2.5亿元。
3.3 双方一致同意，宁波利维能向林道藩支付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林道藩应在 5 日内完

成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缴纳，并向乙方提供完税证明，乙方收到完税证明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双方共
同配合向结算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 自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 20 日内，宁波利维能向林
道藩支付剩余标的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60%），即 3.75亿元。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7.1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如为机构）以及签字（如为自然

人）即成立，并自下列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安徽利维

能不低于 51%的股权事项。
7.2 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进行变更。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双方同意并以签署书面文件

的形式作出，否则，对另一方均不具有约束力；其中对本协议所作的重要或实质性修改还需参照本协
议的约定获得所需要的批准、许可、备案后方可生效；该等以书面文件形式对协议作出的修改和补充，
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协议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或根据政府部门和/或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
监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证券交易所及结算公司）的要求变更本协议项下相
关条款或本次交易相关条件的，双方应根据该等变更情况友好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7.3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可以被解除：
7.3.1自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生效前， 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 在此项情形

下，本协议应当在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的日期解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另有约
定的情形外，双方均不得解除本协议；

7.3.2 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的股权
事项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本次股份转让无法获得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 本协议
应当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不予通过或自证券交易所不予出具合规性确认函之日起解除；

7.3.3任何一方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未能实现， 导致本协议之目的不能实现或无法实现或
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7.3.4 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有关规定， 在接到另一方发出要求纠正或进行弥补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未及时纠正或未能作出有效弥补以消除不利影响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或无法顺利完成的，守
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7.3.5 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本协议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可解除，解除本协议，双方需另行签署
书面协议。

四、本次交易所涉及的上市公司股份的权利受限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林道藩所持股份中 19,3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第五节 资金来源
一、本次权益变动所支付的资金总额
信息披露义务人以协议转让方式收购林道藩持有的松发股份 26,199,617 股股份， 转让总价款为

6.25亿元。
二、本次权益变动的资金来源
本次权益变动所需资金来自宁波利维能向松发股份出售其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

于 76.92%股权所收取的交易对价，以及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自有或自筹资金。
第六节 后续计划
一、在未来 12个月内改变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或者对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做出重大调整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向松发股份出售安徽利维能不低

于 51%且不高于 76.92%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新增储能及动力电池业务。 具体请见上市公司
发布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资产购买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

二、在未来 12个月内拟对上市公司或其子公司的资产和业务进行出售、合并、与他人合资或合作
的计划，或上市公司拟购买或置换资产的重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在未来十二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拟向松发股份出售安徽利维能不低
于 51%且不高于 76.92%股权，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将新增储能及动力电池业务。 具体请见上市公司
发布的《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资产购买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
告》。

三、改变上市公司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组成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在未来 12 个月内对上市公司

现任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整的计划。 如果未来根据上市公司实际情况需要进行相应调整，信息
披露义务人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依法履行相关批准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四、对上市公司章程的修改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章程条款进行修改的计划。
本次权益变动完成后， 如上市公司章程需要进行修改， 信息披露义务人将结合上市公司实际情

况，按照上市公司规范发展的需要，制订章程修改方案，依法履行程序修改上市公司章程，并及时进行
披露。

五、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修改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员工聘用计划作重大变动的明确

计划。
六、上市公司分红政策的调整变化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对上市公司现有分红政策进行重大调整的明确计

划。
七、其他对上市公司业务和组织结构有重大影响的计划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除上述披露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暂无其他对上市公司的业务和组织

机构有重大影响的调整计划。
第七节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分析
一、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独立性的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不会对上市公司的独立性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权益变动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将与上

市公司之间保持人员独立、资产完整、财务独立；上市公司将仍然具有独立经营能力，在采购、生产、销
售、知识产权等方面均保持独立。

二、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影响
信息披露义务人所从事的业务与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或潜在同业竞争。
三、本次权益变动对上市公司关联交易的影响
截至本报告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交易。 如果根据公司实际情况发

生关联交易，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程序和义务。
第八节 与上市公司之间的重大交易
一、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的交易情况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上市公司及

其子公司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高于 3,000 万元或者高于上市公司最近经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净资产
5%以上的交易。

二、与上市公司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的交易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前 24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子公司之间或与上市公司董

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之间未发生合计金额超过 5万元的交易。
三、拟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补偿或类似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更换的上市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

管理人员进行补偿或其他类似安排。
四、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谈判的合同、默契和安排
在本报告书签署之日前 24个月内，松发股份正在筹划以支付现金的方式向宁波利维能购买其持

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股权，具体内容详见同日上市公司披露的《关于筹划重
大资产重组暨签署资产购买意向协议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3-023）。

除上述公告已披露的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对上市公司有重大影响的其他正在签署或者
谈判的合同、默契或者安排。

第九节 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结果，在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时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

买卖松发股份股票的情况。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主要负责人及其直系亲属前 6个月买卖上市交易股份的情况
根据信息披露义务人自查结果，自本次权益变动发生之时起前 6 个月内，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没有通过证券交易所买卖松发股份股票的情况。
第十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财务资料
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主要财务数据如下：
一、资产负债表
单位：人民币元

资 产 2022年
12月 31日

2021年
12月 31日

2020年
12月 31日

流动资产：

货币资金 86,051,491.18 67,070.89 17,521,297.63

应收票据 40,000.00 316,386.80 906,240.00

应收账款 9,424,934.41 93,504,999.20 105,498,827.99

预付款项 1,419,343.56 1,861,383.93 850,060.97

其他应收款 15,931,899.93 18,275,420.85 16,754,985.47

存货 636,192.69 7,335,207.03 20,340,064.28

其他流动资产 3,272,368.14 3,234,925.70 8,694,321.17

流动资产合计 116,776,229.91 124,595,394.40 170,565,797.51

非流动资产：

可供出售金融资产 - - -

持有至到期投资 - - -

长期应收款 - - -

长期股权投资 708,934,418.33 692,222,796.17 360,000,000.00

固定资产 7,651.74 13,568.23 356,193.64

在建工程 - - -

无形资产 700,000.00 1,000,000.00 1,300,000.00

长期待摊费用 115,038.10 3,752,765.22 5,061,527.27

递延所得税资产 - - -

其他非流动资产 - - -

非流动资产合计 709,757,108.17 696,989,129.62 366,717,720.91

资产总计 826,533,338.08 821,584,524.02 537,283,518.42

流动负债：

短期借款 - - 30,000,000.00

应付票据 - - 7,247,785.91

应付账款 48,590,674.19 120,511,346.83 140,222,689.80

预收款项 232,106.00 - 873,650.47

合同负债 - 209,111.50 -

应付职工薪酬 53,880.00 60,880.00 573,033.59

应交税费 - - 135,910.40

其他应付款 35,117,989.78 35,393,252.68 11,266,702.42

其他流动负债 - 27,184.50 -

流动负债合计 83,994,649.97 156,201,775.51 190,319,772.59

非流动负债：

长期借款 - - -

应付债券 - - -

长期应付款 - - -

非流动负债合计 - - -

负债合计 83,994,649.97 156,201,775.51 190,319,772.59

所有者权益：

股本 677,536,182.00 633,315,170.00 460,593,654.00

资本公积 273,591,003.14 217,100,392.98 47,406,346.00�-

盈余公积 - - -

未分配利润 -208,588,497.03 -185,032,814.47 -161,036,254.17

所有者权益合计 742,538,688.11 665,382,748.51 346,963,745.83

负债和所有者权益总计 826,533,338.08 821,584,524.02 537,283,518.42

二、利润表
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2022年度 2021年度 2020年度

一、营业总收入 1,515,669.11 9,872,883.46 110,218,664.77

其中：营业收入 1,515,669.11 9,872,883.46 110,218,664.77

二、营业总成本 7,891,831.85 29,104,345.17 171,165,167.08

其中：营业成本 3,883,614.27 9,492,968.63 135,427,510.14

税金及附加 112,546.00 3,984.90 25,655.37

销售费用 - 551,359.47 4,652,201.44

管理费用 3,925,278.01 18,202,430.98 20,226,105.69

研发费用 - - 9,259,183.64

财务费用 -29,606.43 853,601.19 1,574,510.80

其中：利息费用 - 1,057,333.32 2,084,262.75

利息收入 -32,008.60 241,656.92 -449,188.37

资产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4,141,208.92 - -8,442,105.37

信用减值损失（损失以“-”号填列） - -520,229.13 -

加：其他收益 345,700.00 6,490,662.67

投资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 --

资产处置收益（损失以“-”号填列） - 170,434.71 473,013.59

三、营业利润（亏损以“-”号填列） -10,517,371.66 -19,235,556.13 -45,540,720.68

加：营业外收入 40,661.79 717,949.40 517,058.44

减：营业外支出 412,029.55 123,500.01 1,487,351.34

四、利润总额（亏损总额以“-”号填列） -10,888,739.42 -18,641,106.74 -46,511,013.58

减：所得税费用 - - -

五、净利润（净亏损以“-”号填列） -10,888,739.42 -18,641,106.74 -46,511,013.58

注：以上为宁波利维能单体报表数据。 宁波利维能 2020年和 2021年财务报表数据已经宁波市鄞
州汇科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审计，2022 年财务报表数据已经福州中天勤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审计。

第十一节 其他重大事项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相关信息进行如实披

露，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不存在为避免对权益变动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
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以及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的情形，并能够按照《收购办法》第五十条规定提
供相关文件及说明。

第十二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营业执照
2、信息披露义务人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名单及身份证明文件
3、信息披露义务人关于本次权益变动的内部决策文件
4、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5、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主要负责人与上市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在报告日前 24 个月内不存在重

大交易的声明
6、信息披露义务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最近两年未发生变化的说明
7、信息披露义务人不存在《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第六条规定情形的声明以及符合《上市公司

收购管理办法》第五十条规定的说明
8、信息披露义务人、信息披露义务人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及其直系亲属自上市公司停牌

前六个月起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持有或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说明
9、信息披露义务人出具的相关声明或承诺函
10、信息披露义务人最近三年的财务会计报告
11、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备置地点
本报告书及上述备查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供投资者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公司/本人（以及本人所代表的机构）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庄巍
2023 年 6 月 12 日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庄巍

2023 年 6 月 12 日
附表：
详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潮州市

股票简称 松发股份 股票代码 60326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
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注册地

浙江省宁波市海曙区望春
工业园区云林中路 238号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
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司实

际控制人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对境内、境
外其他上市公司持股 5%以上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拥有境内、外两
个以上上市公司的控制权

是□ 否√
回答“是”，请注明公司家数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益
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发行
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无
持股数量：0
持股比例：0%

本次发生拥有权益的股份变动的
数量及变动比例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26,199,617股
变动比例：21.10%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变
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交易双方共同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
之日
方式：协议转让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持续关
联交易 是□ 否√

与上市公司之间是否存在同业竞
争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
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在
二级市场买卖 是□ 否√

是否存在《收购办法》第六条规定
的情形 是□ 否√

是否已提供《收购办法》第五十条
要求的文件 是√ 否□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是否披露后续计划 是√ 否□

是否聘请财务顾问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及
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以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宁波利维能持有的安
徽利维能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股权事项为生效前提条件，且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
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股份过户手续。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声明放弃行
使相关股份的表决权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盖章）
法定代表人：庄巍

2023 年 6 月 12 日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上市公司：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股票简称： 松发股份

股票代码： 603268.SH

信息披露义务人： 林道藩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号

一致行动人一： 陆巧秀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号

一致行动人二： 林秋兰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园 20号

股份权益变动性质： 减少（协议转让）

签署日期：二〇二三年六月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一、本报告书系信息披露义务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

司收购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5 号———权益变动报告书》《公
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16 号———上市公司收购报告书》 及其他相关法律、法
规和部门规章的有关规定编写。

二、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报告书已全面披露了信息
披露义务人所持有、控制的在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 截至本报
告书签署之日，除本报告书披露的信息外，信息披露义务人没有通过任何其他方式在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签署本报告书已获得必要的授权和批准，其履行亦不违反信息披露义务人章
程或内部规则中的任何条款，或与之相冲突。

四、 本次权益变动事项以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
购买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持有的安徽利维能动力电池有限公司不低于 51%且不高于
76.92%的股权事项为生效前提条件， 且尚需上海证券交易所进行合规性确认后方能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办理转让手续，尚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提请投资者注意相关风险。

五、本次权益变动是根据本报告书所载明的资料进行的。 除本信息披露义务人和所聘请的专业机
构外， 没有委托或者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报告书中列载的信息和对本报告书所做出任何解释
或者说明。

六、信息披露义务人保证本报告书及相关文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诺其中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就其保证承诺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释义
在本报告书中，除非文中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如下涵义：

上市公司 /松发股份 /公司 指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

信息披露义务人 指 林道藩

林道藩及其一致行动人 指 林道藩、陆巧秀、林秋兰

宁波利维能 指 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证券交易所 /上交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目标股份 指 松发股份 26,199,617股股份（占松发股份已发行股份总数的 21.10%）

本次权益变动 /本次交易 指 松发股份股东林道藩将所持有的松发股份 26,199,617股股份（占松发股份已
发行股份总数的 21.10%）转让予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本报告书 指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股份转让协议》 指 2023年 6月 11日，宁波利维能与林道藩签署的《股份转让协议》

登记日 指 标的股份在登记公司完成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之日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收购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注：本报告中除特殊说明外所有数值保留两位小数，若出现各分项数值之和与总数尾数不符的情
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第一节 信息披露义务人介绍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基本情况

姓名 林道藩

曾用名 无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住权 无

身份证号 4405201961********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号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基本情况
1、陆巧秀

姓名 陆巧秀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住权 无

身份证号 4405201961********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号

2、林秋兰
姓名 林秋兰

曾用名 无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其他国家和地区永久居住权 无

身份证号 4451021985********

住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通讯地址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如意路工业区 20号

四、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
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不存在在境内、境外其他上市公司中拥有
权益的股份达到或超过该公司已发行股份 5%的情况。

五、信息披露义务人与其一致行动人之间的关系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陆巧秀为夫妻关系，林道藩、林秋兰为父女关系。
第二节 本次权益变动目的
一、本次权益变动的目的
信息披露义务人减持公司股份的原因系基于自身资金安排需要进行减持。
二、未来十二个月股份增持或处置计划
公司于 2023年 5月 5日披露了《关于持股 5%以上股东大宗交易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

2023临-021），对林道藩先生的股份减持计划进行了披露。 林道藩先生拟自公告披露之日起 3 个交易
日后的 6 个月内，通过大宗交易方式减持所持有的公司股份不超过 2,483,376 股，即不超过公司总股
本的 2%。 若计划减持期间有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股份变动事项，上述拟减持股份数量将进行
相应调整。

除上述减持计划外，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未来 12 个月内无增加或继续处置持有松发
股份股权的意愿。 若未来发生相关权益变动事项，将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履行相应的法定
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第三节 权益变动方式
一、信息披露义务人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情况
本次权益变动前，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持有上市公司 26,494,000 股股份，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34%； 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林秋兰持有上市公司 77,500 股股份， 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0.06%；信息披露义务人的一致行动人陆巧秀未持有上市公司股份。

本次权益变动前后，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股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本次权益变动前 本次权益变动后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持股数量（股） 占总股本比例

林道藩 26,494,000 21.34% 294,383 0.24%

林秋兰 77,500 0.06% 77,500 0.06%

二、本次权益变动方式
本次权益变动方式为协议转让。
2023 年 6 月 11 日，林道藩与宁波利维能签订《股份转让协议》，宁波利维能拟以交易价格 23.86

元/股，总价为 6.25亿元收购林道藩持有的松发股份 26,199,617股股份。
三、《股份转让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转让方）：林道藩
乙方（受让方）：宁波利维能储能系统有限公司
甲方、乙方单独称为“一方”，合称为“双方”。
第二条 股份转让
2.1 标的股份数量
2.1.1双方一致同意，林道藩将其所持上市公司 26,199,617股无限售流通股，占本协议签署日前一

交易日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21.10%，通过协议转让的方式转让给乙方。
2.1.2 双方一致同意，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至标的股份正式过户至宁波利维能名下前,如上市公司

以累计未分配利润派发股票红利或者以资本公积金或盈余公积金转增股本， 则本协议项下标的股份
的股份数量相应进行增加，经过增加后的标的股份为：标的股份与其就该等股份所分得或增加持有的
增加股份之和。同时，股份转让款不变，每股价格相应进行调减。如上市公司因增发股份或回购股份等
事宜导致总股本发生变化的,则本协议约定的标的股份数量、每股转让价格、股份转让价款总额均不发
生变化，标的股份占上市公司股权比例相应调整。

2.2 标的股份作价
双方协商一致，本次标的股份的转让总价款为 6.25亿元（含税价格）（以下简称“股份转让价款”），

对应每股转让价格为 23.86元（按照保留两位小数计算）（以下简称“每股价格”），不低于本协议签署日
前一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收盘价的百分之九十（90%）。

第三条 交易价款的支付及交割安排
双方一致同意，本次标的股份转让按照以下方式进行价款支付及交割：
3.1 本协议生效后，甲方应根据乙方书面通知准备本次股份转让所涉证券交易所申报文件，并与

乙方一同向证券交易所报送资料，以取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关于标的股份协议转让的合规性确认。
3.2 自本协议生效、并获得证券交易所出具的合规性确认函之日起 60日内，乙方向甲方支付第一

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40%），即 2.5亿元。
3.3 双方一致同意，宁波利维能向林道藩支付第一期标的股份转让价款后，林道藩应在 5 日内完

成个人所得税的申报缴纳，并向乙方提供完税证明，乙方收到完税证明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双方共
同配合向结算公司办理完成标的股份的过户手续。 自标的股份过户完成后 20 日内，宁波利维能向林
道藩支付剩余标的股份转让价款（股份转让总价款的 60%），即 3.75亿元。

第七条 协议的生效、变更和解除
7.1 双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经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盖章（如为机构）以及签字（如为自然

人）即成立，并自下列先决条件满足之日起生效：
松发股份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安徽利维

能不低于 51%的股权事项。
7.2 本协议经双方协商一致可进行变更。 对本协议的任何修改，需经双方同意并以签署书面文件

的形式作出，否则，对另一方均不具有约束力；其中对本协议所作的重要或实质性修改还需参照本协
议的约定获得所需要的批准、许可、备案后方可生效；该等以书面文件形式对协议作出的修改和补充，
将成为本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协议的变更不影响当事人要求损害赔偿的权利。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调整，或根据政府部门和/或证券交易监管机构（包括但不限于中国证
监会、国有资产管理部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证券交易所及结算公司）的要求变更本协议项下相
关条款或本次交易相关条件的，双方应根据该等变更情况友好协商并签署补充协议。

7.3发生下述情形之一时，本协议可以被解除：
7.3.1自本协议经双方签署之日起至本协议生效前， 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 在此项情形

下，本协议应当在双方一致书面同意解除本协议的日期解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除本协议另有约
定的情形外，双方均不得解除本协议；

7.3.2 松发股份或其指定主体以支付现金的方式购买乙方持有的安徽利维能不低于 51%的股权
事项未获得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或本次股份转让无法获得证券交易所的合规性确认， 本协议
应当自上市公司股东大会不予通过或自证券交易所不予出具合规性确认函之日起解除；

7.3.3任何一方作出的陈述与保证不真实或未能实现， 导致本协议之目的不能实现或无法实现或
根本违约，守约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7.3.4 一方违反本协议约定的有关规定， 在接到另一方发出要求纠正或进行弥补通知之日起 15
日内未及时纠正或未能作出有效弥补以消除不利影响导致本次交易无法完成或无法顺利完成的，守
约方有权解除本协议；

7.3.5 本协议约定的其他情形，本协议经双方一致书面同意可解除，解除本协议，双方需另行签署
书面协议。

四、目标股份权利限制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之日，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所持股份中 19,300,000股处于质押状态。
第四节 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份的情况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本次权益变动前六个月内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如下：

姓名 交易月份 交易方向 交易数量（股）

林道藩 2023年 6月 卖出 1,150,000

林秋兰

2023年 5月 卖出 27,900

2023年 4月 卖出 44,600

2023年 3月 卖出 838,500

2023年 2月 卖出 104,000

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上述股票交易行为与松发股份本次权益变动无关， 不存在利用
内幕信息买卖股票的情形。

第五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已按有关规定对本次权益变动的有关

信息进行了如实披露，不存在为避免对报告书内容产生误解而必须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不存在
中国证监会或者证券交易所依法要求披露而未披露的其他信息。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本报告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
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陆巧秀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声明
本人承诺本报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

别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一致行动人：林秋兰
2023 年 6 月 12 日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信息披露义务人及一致行动人的身份证明文件
2、本次权益变动涉及的股份转让协议
3、中国证监会或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报送的其他备查文件
二、备查文件的备置地点
以上文件备置于上市公司住所，以备查阅。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陆巧秀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林秋兰
2023 年 6 月 12 日

附表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司简式权益变动报告书》

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名称 广东松发陶瓷股份有限公
司 上市公司所在地 广东省潮州市

股票简称 松发股份 股票代码 603268

信息披露义务人名称 林道藩 信息披露义务人注册地 广东省潮州市枫溪区 ******

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变化 增加□ 减少√
不变，但持股人发生变化□ 有无一致行动人 有√ 无□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公
司第一大股东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为上市

公司实际控制人 是□ 否√

权益变动方式（可多选）

通过证券交易所的集中交易 □ 协议转让 √
国有股行政划转或变更 □ 间接方式转让 □
取得上市公司发行的新股 □ 执行法院裁定 □
继承 □ 赠与 □
其他 □

信息披露义务人披露前拥有权
益的股份数量及占上市公司已
发行股份比例

持股种类：A股普通股
持股数量：26,494,000股
持股比例：21.34%

本次权益变动后， 信息披露义
务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数量及变
动比例

变动种类：A股普通股
变动数量：294,383股
变动比例：0.24%

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股份
变动的时间及方式

时间：交易双方共同至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申请办理股份过户登记手续之
日
方式：协议转让

是否已充分披露资金来源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为减少股份，不涉及资金来源

信息披露义务人是否拟于未来
12个月内继续增持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前 6 个月是否
在二级市场买卖该上市公司股
票

是√ 否□

涉及上市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股份的，信息披露义务人还应当就以下内容予以说明：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侵害上市公司和股东
权益的问题

是□ 否□

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减持时
是否存在未清偿其对公司的负
债， 未解除公司为其负债提供
的担保， 或者损害公司利益的
其他情形

是□ 否□

本次权益变动是否需取得批准
及批准进展情况 是□ 否□

信息披露义务人：林道藩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陆巧秀
2023 年 6 月 12 日

一致行动人：林秋兰
2023 年 6 月 12 日


